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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B1

承辦人：王亭頤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8432

傳真：(02)29681340

電子信箱：AM4232@apps.ntpc.edu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研資字第110229722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3V5XWE）

主旨：公告「新北市110學年度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畫」及

說明會流程表，請鼓勵貴校學生踴躍參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計畫乃為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念及態度，增進師

生研習科學機會，倡導中小學科學研究風氣，特辦理縣市

科學展覽會。

二、旨揭計畫內容，修正說明如下：

(一)配合「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」修正：

１、科目名稱補充內容修正：生活與應用科學科(一)包含

機械/能源/光電/物理/資訊之工程與應用；生活與應

用科學科(二)包含化學工程/生物科技/食品科學/環境

科學(工程)材料。

２、新增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，不同作者不得持同一件作

品（或相似度極高）之作品參展。

３、統整作品說明書格式，前言即包含研究動機、目的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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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獻回顧。

(二)本市中小學科學展覽會（以下簡稱科展）送件資料修

正：作品送件檢核表修正為「作品送件檢核切結書」。

(三)公開展覽修正為線上辦理，參展學校須於111年4月20日

(星期三)下午5時前將參展海報最終版上傳至科展資源網

（https://science.ntpc.edu.tw/pro/Center/Default.

aspx）。

三、旨揭計畫重要期程如下：

(一)科展說明會：111年1月5日(星期三)下午2時。

(二)線上報名：111年2月21日（星期一）上午8時起至111年3

月7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截止。

(三)線上初審：111年3月15日（星期二）至111年3月28日

（星期一）。

(四)領隊會議：111年4月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。

(五)複審送展布置：111年4月1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8時30分起

至111年4月15日（星期五）中午12時止。

(六)複審安全審查共識會議：111年4月15日（星期五）中午

12時30分至下午1時30分。

(七)複審：111年4月16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起至111年4月17

日（星期日）完成評審止。

(八)作品取回：111年4月18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至12時。

(九)頒獎典禮暨說明會：111年5月25日（星期三）下午。

(十)全國科展：111年7月25日（星期一）至111年7月29日

（星期五）。

四、前項重要時程本局同意核予參展學校出席人員及承辦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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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員公假登記（課務排代），如遇假日得於活動結束

後1年內擇期核實補休。有關課務排代人數限制說明如

下：

(一)參展學校出席人員：

１、科展說明會、領隊會議及作品取回每校2人。

２、複審送展布置及複審安全審查每件作品2人。

３、頒獎典禮及國展說明會依本局公告之獲獎人員為準。

４、參加國展每件作品2人。

(二)承辦學校工作人員：

１、科展說明會、領隊會議及作品取回5人。

２、複審送展布置及複審安全審查20人。

３、頒獎典禮及國展說明會15人。

４、參加國展15人。

五、本案說明會重要訊息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1年1月5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。

(二)地點：新北市立蘆洲國民中學（學校不提供停車位，請

利用大眾交通工具前往）。

(三)對象：各校科學展覽會業務承辦人及指導教師，每校以

薦派至多2人為限。

(四)報名：即日起至111年1月4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前，逕

至本市校務行政系統之教師研習系統線上報名。

(五)注意事項：請與會者配戴口罩出席，並遵守防疫規定。

六、檢附本案實施計畫及說明會流程表各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、新北市華美國際美國學校、新北市馬禮遜美國

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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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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